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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温鹿政办〔2021〕19 号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温州市鹿城区 2021 年度区政府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目录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

件）制定质量，有效减少发文数量，根据《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

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温鹿政发〔2019〕80 号）规定，

现将《温州市鹿城区 2021 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目录》

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列入年度制定目录的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应及时制定

规范性文件承办方案（附件 2），列明规范性文件起草的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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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步骤及进度安排，并于 4 月 30 日前报送区司法局（联系人：

吴星星，电话：88800187）。本通知发布前已制发的规范性文件

除外。

二、未纳入年度目录而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应当

先报区司法局组织必要性审核。经审核认为有制定必要的，根据

区司法局出具的审核意见报区政府办公室，经起草单位归口区政

府分管领导同意后，由区政府办公室立项。

三、未经区政府办公室同意立项的规范性文件，区司法局不

予合法性审查。

附件：1．温州市鹿城区 2021 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

定目录

2．行政规范性文件承办方案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4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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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温州市鹿城区 2021 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
文件制定目录

序号 拟定名称 承办单位

1 鹿城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区发改局

2 鹿城区工业企业技术（智能化）改造项目奖补办法

区经信局

3 鹿城区落实“优地优用”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4 鹿城区功勋企业和 30 强企业评选办法

5 数字赋能鞋产业优化升级若干政策

6 关于进一步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7 鹿城区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区财政局8 鹿城区区属国有企业产权管理暂行办法

9
关于修改《鹿城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公款竞争性存放管理办法》

的通知

10 鹿城区人民防空国有资产平时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区住建局

11 鹿城区临时周转房建设与使用管理办法

12 关于开展鹿城区未来乡村建设实施方案 区农业农村局

13 鹿城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扶持奖励办法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

14
鹿城区农村独生子女及两女户计划生育家庭社会养老保险补助

实施办法
区卫生健康局

15 鹿城区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暂行办法
区应急管理局

16 鹿城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17 鹿城区质量强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区市场监管局

18 关于发布林区禁火的通告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鹿城分局19 鹿城区工业用地功能转变工作实施细则

20 鹿城区消防行政执法委托工作方案 区消防救援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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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行政规范性文件承办方案

实施步骤 进度安排 备注

成立起草小组/委托第三方
起草（必经程序）

如：拟于 2021 年*月上旬成立起草
小组。

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必经程序）

以意见征求会、座谈会、书面等多种形式征求规范性文件涉
及到的部门意见。

征求公众意见
（必经程序）

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少于 7 个工作日；如规范性文件
涉及民营企业，还应列明听取相关有代表性企业和行业协会、
商会意见的时间安排。

专家论证 规范性文件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

社会风险评估/性别平等咨询
评估

规范性文件涉及社会稳定或性别平等保护等内容的。

公平竞争审查 规范性文件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

听证
规范性文件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公众

普遍关注等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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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步骤 进度安排 备注

健康审查

规范性文件涉及改善医疗、贫困救助、健康教育、环境改
善、食品安全、促进就业、建设宜居环境、平安建设、文体场
所建设、健康养老、慢病管理、健康促进模式改革、健康产业
发展、健康服务等与健康相关内容的。

提交区司法局合法性
审查（必经程序）

起草单位应当报送的材料：1.送审稿、起草说明及政策解
读初稿；2.起草单位负责法制工作机构或法律顾问出具的合法
性审查意见；3.公平竞争审查表（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
4.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有关材料及采纳情况；5.区政府门户网
站征求公众意见的有关材料及采纳情况（7 个工作日以上，需
扣去征求意见的第 1 天）；6.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
级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7.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提请区政府集体审议
（必经程序）

通过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应当按规定程序
提请区政府集体审议。起草单位未采纳区司法局合法性审查意
见的，应当在提请区政府审议时说明理由，并填写合法性审查
意见未予采纳情况说明表。



— 6 —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区

法院，区检察院，各群众团体。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4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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